公 务 通 知
陕油教字〔2013〕43号

关于“魅力汉语，经典华章”
经典诵读比赛评选结果通报
各中小学：
为了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，传承经典文化，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，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一代新人，十月份中心下发了开展“魅力汉语，经典华章”诵读比赛活动的通知（陕油教字〔2013〕28号），各学校高度重视，积极响应，并选出优秀学生认真准备，按期上报了活动光盘资料参赛。为了确保评选的公平、公正，中心从外请专家对报送的节目进行了评选，评出一等奖两名，二等奖两名，三等奖三名。现予以通报。本次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一、参与面广。各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经典诵读活动，全体学生积极参加，提升了学生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和个人修养，推广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，彰显了中华语言与文化的魅力；促进了学生更加积极背诵经典诗文的热情。
二、选材经典。参赛的诵读作品内容生动，既是美好思想情操的载体，也是语言艺术的典范。选手在准确把握作品情感的同时，也提高了认识水平。
三、推陈出新。各学校所选篇目不仅内容丰富、积极健康，而且在原篇目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，充满了智慧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
四、准备充分。一是部分学校根据作品内容特点配乐，所选音乐与作品的情感和谐一致，增强了朗诵的艺术感染力。学生在朗诵过程中，能准确把握作品的情感主线，入情入境，朗诵的节奏准确，能灵活运用语速、语调、手势动作等辅助表达，提高了诵读的艺术感染力，也体现了较高的个人素质。
在看到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如有的学校对此项工作不够重视，抓落实不到位，上报资料不及时；有的学校缺乏诵读技巧，表情呆板，无恰当的肢体语言，配乐与诵读内容节奏不符，普通话不标准。
望各学校以本次活动为契机，发扬优点，改正不足，将经典诵读活动继续开展下去，加强对学生的朗读指导，使学生在理解作品、表达作品的过程中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进而推动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再上新的台阶。
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附件
经 典 诵 读 比 赛 评 选 结 果
小学组：
一等奖：泾河中心学校   
二等奖：长庆未央湖学校 
三等奖：长庆泾渭小学  长庆咸阳子校
中学组：
一等奖：泾河中心学校
二等奖：长庆未央湖学校
三等奖：礼泉分校
